
6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医疗机构、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处罚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告知投诉  举报人员





不予受理





投诉举报





受    理





不属实





举报初核





上级部门转办





行政检查发现掌握线索





案源登记





其他部门移送





立    案





调查取证终结，办人员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，并按规定送本机关审核机构审核。审核机构7个工作内完成审核后，报本机关负责人审查。





超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时限的不予立案。





调查取证





两名及以上持有效执法证件办案人员调查取证。





执法报告





行政处理





撤销立案





移送处理





行政处罚告知





违法案件不属于本机关处理事项的；涉嫌犯罪的；涉嫌违反党政纪规定的。





依据行政相对人 申请召开听证会





行政相对人


陈述和申辩





送达执行




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立，行政机改原拟订行政处罚决定



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




行政相对人拒不执行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
结案归档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